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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設置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市區

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市區

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

稱工務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以下簡稱新工處)。 

一、依一百零七年一月十六日修正

發布之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組織規程(以下簡稱

新工處組規)第三條第七款規

定：「本處設下列各科、隊、

室 ， 分 別 掌 理 各 有 關 事

項：……七 挖掘管理科：本

市道路挖掘審核、管線挖掘管

理整合、管線施工協調整合、

地下管線 3D 資料庫建置更新

及臺北市道路基金預算編列

等事項。」查臺北市道路管線

暨資訊中心（以下簡稱道管中

心）之業務原由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處(以下簡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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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處)挖掘管理科部分人員辦

理，業務內容包含道路挖掘管

理、管線設置管理等相關業

務，是現行條文第二條規定本

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新工處。 

二、嗣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

稱工務局)修正「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組織規程」(以下簡稱

工務局組規)及編制表，將道

管中心納入該局編制，於工務

局組規第三條增訂第六款道

路挖掘管理中心之內部單

位；另因現行道管中心業務係

由新工處之挖掘管理科部分

人員辦理，配合道管中心業務

納入工務局，該中心人員並隨

同業務一併移撥至工務局，爰

刪除新工處組規第三條第七

款所定挖掘管理科之單位名

稱及職掌事項。配合上開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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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新工處組織規程修正，爰

將本條所定主管機關修正為

工務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架空管線：指通過市區

道路上空之管線(或纜

線)及其接續設施。 

二、設置：指架空管線之新

設、增設及改設。 

三、緊急性搶修工程：指架

空管線之突發性損壞

或故障，管線機關（構）

為維護生命、財產、公

共安全之必要，須先行

採取緊急應變措施者。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架空管線：指通過市區

道路上空之管線(或纜

線)及其接續設施。 

二、設置：指架空管線之新

設、增設及改設。 

三、緊急性搶修工程：指架

空管線之突發性損壞

或故障，管線機關（構）

為維護生命、財產、公

共安全之必要，須先行

採取緊急應變措施者。 

未修正。 

第四條  設置架空管線者，應檢

具下列文件向工務局申請

許可： 

一、申請書。 

二、設計圖說。 

第四條  設置架空管線者，應檢

具下列文件向新工處申請

許可： 

一、申請書。 

二、設計圖說。 

一、依行政院ㄧ百十年三月十一

日院臺建字第一一００００

五六八九號函(備查函)所附

該院有關機關就本辦法訂定

條文之修正意見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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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管線機關(構)者，應

檢附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設置文件。 

四、管線機關(構)為有線電

視業者或設置公眾電

信網路者，應檢附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

之籌設許可、經營許可

或設置核准證明文件。 

五、申請附掛於既設豎桿或

設施物者，應檢附該既

設豎桿或設施物之所

有權人(或管理人)之

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申請自設豎桿附掛

者，應併案申請道路挖掘許

可。 

三、非管線機關(構)者，應

檢附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設置文件。 

四、管線機關(構)為有線電

視、行動電話或固定通

信網路業者，應檢附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

發建設階段或營運階

段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申請附掛於既設豎桿或

設施物者，應檢附該既

設豎桿或設施物之所

有權人(或管理人)之

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申請自設豎桿附掛

者，應併案申請道路挖掘許

可。 

(一)電信管理法於一百零九年七

月一日施行後，已不再以業

務別區分電信事業，依該法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

七條第一項及第三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設置公眾電信網

路者分為設置使用電信資源

及未使用電信資源之公眾電

信網路。  

(二)另有線廣播電視法定有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

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等

用語。爰建議本條第一項第

四款配合上開法規修正文

字。 

二、查實務上因廣播業者未有設

置架空纜線之需求，故第一

項第四款所定有線電視業者

之範圍，於實務上並無疑

義。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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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規定：「經營有線廣播電

視服務者，應經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並取得經營許可執

照，始得營業。」及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經營有

線廣播電視服務，經許可籌

設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

籌設許可證。」是配合有線

廣播電視法關於申請籌設或

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

應取得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文

件之規定，爰將第四條第一

項第四款所定「建設階段」、

「營運階段」修正為「籌設

許可」、「經營許可」，以符實

際。 

三、另依電信管理法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二、電信服務：指

利用公眾電信網路提供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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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之服務。……四、電信

基礎設施：指電信設備與其

所需之架空、地下或水底管

線……其他附屬或相關設

施。五、電信網路：指由電

信基礎設施組成，用以傳

送、接收通訊傳播訊息之網

路，包括衛星、固定、行動

及其組合之網路。六、公眾

電信網路：指為提供公眾通

信 所 設 置 之 電 信 網

路。……。」第三十六條第

三項規定：「設置公眾電信網

路應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

八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 

四、觀諸電信管理法授權訂定之

「公眾電信網路設置申請及

審查辦法」相關規定，「公眾

電信網路」提供之服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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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語音通信服務」，即現

行第一項第四款所定「行動

電話」，另該款所定「固定通

信網路」係指通訊型態。是

以，電信管理法所定電信網

路涵蓋現行第一項第四款所

定「行動電話」及「固定通

信網路」。則依上開電信管理

法相關規定，設置公眾電信

網路者應向電信管理法之主

管機關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申請核准，故管線機關

(構)如為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其申請設置架空管線應

檢附設置核准證明文件。爰

修正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五、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

機關修正為工務局，爰將第

一項所定新工處修正為工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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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工務局應自收受前條

所定申請文件之日起十三

日內審查完成。但補正期間

不計入審查期限。 

         申請經審查合格者，核

發架空管線許可證（以下簡

稱許可證）；不合格者，應

敘明理由駁回之。 

          申請人未依規定期限

繳納許可規費者，工務局得

暫不核准申請人申請設置

架空管線至申請人繳納完

畢止。 

第五條  新工處應自收受前條

所定申請文件之日起十三

日內審查完成。但補正期間

不計入審查期限。 

          申請經審查合格者，核

發架空管線許可證（以下簡

稱許可證）；不合格者，應

敘明理由駁回之。 

一、依臺北市市區道路架空管線

設置許可申請收費辦法第四

條就申請人繳納許可規費之

期限規定，有關申請人許可

規費之繳納期限規定，依申

請人為「一般公司行號及個

人」或「管線機關(構)」而

定有不同繳納期限；考量「管

線機關(構)」有長期、常態

且持續大量申請許可證之需

求，為節省人力及時間成

本，參考「臺北市道路挖掘

各項費用收費標準」第五條

但書規定之立法體例，得以

先行發證並於次月底前統繳

上月應納規費總數之方式辦

理，至於「一般公司行號及

個人」則規定以逐案繳納費

用後始核發許可證之方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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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實務上就申請人未依規定

期限繳納許可規費之情形，

有明定工務局得暫不核准申

請人申請許可案件規定之必

要，而「暫不核准申請」係

指工務局仍會受理申請人之

申請並審查之，但審查合格

後，暫不核發許可證，直至

申請人清償所積欠之許可規

費後始核發許可證。是以，

於申請人為「一般公司行號

及個人」之情形，係指其該

次申請案暫不核准；於申請

人為「管線機關(構)」之情

形，則係就其新申請案暫不

核准。是參考第十條第二項

所定申請人未傳送資料、主

管機關得暫不核准申請人申

請設置架空管線至申請人完

成改善止之立法體例，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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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相類用語一致，爰增訂

第三項規定。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

機關修正為工務局，爰將第

一項所定新工處修正為工務

局。 

第六條  緊急性搶修工程案

件，管線機關（構）應向工

務局完成報備後施工，並於

施工日起三日內，檢具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文件，補辦申

請許可。 

第六條  緊急性搶修工程案

件，管線機關（構）應向新

工處完成報備後施工，並於

施工日起三日內，檢具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文件，補辦申

請許可。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工務局，爰將新工處修正

為工務局。 

第七條  前二條所定申請文件

內容有缺漏者，工務局應通

知申請人於十日內補正，屆

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應

駁回之。 

第七條  前二條所定申請文件

內容有缺漏者，新工處應通

知申請人於十日內補正，屆

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應

駁回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工務局，爰將新工處修正

為工務局。 

第八條  申請人應依許可證核

准之施工期間、時間、位置

及高度等內容施工。但有下

第八條  申請人應依許可證核

准之施工期間、時間、位置

及高度等內容施工。但有下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工務局，爰將第四款所定

新工處修正為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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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因緊急需要，須於核准

施工期間前施工者，

應檢附原許可證申請

提前開工。 

二、因故未能在核准施工期

間內施工者，應於期間

屆滿前申請廢止許可

證。 

三、開工後取消施工者，應

於取消施工次日起二

十日內檢附原許可證

申請結案。 

四、因故未於核准施工期間

內完工者，得於期間屆

滿次日起十五日內，以

書面敘明理由及檢具

相關證明資料申請續

行施工，並於取得許可

後，始得續行施工。除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因緊急需要，須於核准

施工期間前施工者，應

檢附原許可證申請提

前開工。 

二、因故未能在核准施工期

間內施工者，應於期間

屆滿前申請廢止許可

證。 

三、開工後取消施工者，應

於取消施工次日起二

十日內檢附原許可證

申請結案。 

四、因故未於核准施工期間

內完工者，得於期間屆

滿次日起十五日內，以

書面敘明理由及檢具

相關證明資料申請續

行施工，並於取得許可

後，始得續行施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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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事由並經工務

局核准外，以一次為

限。 

有特殊事由並經新工

處核准外，以一次為

限。 

第九條  申請人應於架空管線

完工後三十日內，依規定之

管線資料交換格式上傳相

關數值資料至公共管線資

料庫，並檢具下列文件申請

完工結案： 

一、申請書。 

二、竣工圖（標示設置管線

長度、尺寸及數量）。 

三、其他經工務局規定之文

件及電子檔案。 

          未依許可內容施工

者，應於申請完工結案時併

案申請變更。 

          申請完工結案不符合

規定者，工務局應將補正事

項一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第九條  申請人應於架空管線

完工後三十日內，依規定之

管線資料交換格式上傳相

關數值資料至公共管線資

料庫，並檢具下列文件申請

完工結案： 

一、申請書。 

二、竣工圖（標示設置管線

長度、尺寸及數量）。 

三、其他經新工處規定之文

件及電子檔案。 

          未依許可內容施工

者，應於申請完工結案時併

案申請變更。 

          申請完工結案不符合

規定者，新工處應將補正事

項一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工務局，爰將新工處修正

為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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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

者，工務局得廢止其許可證

並限期回復原狀。 

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

者，新工處得廢止其許可證

並限期回復原狀。 

第十條  申請人應將所屬現有

及規劃設置之架空管線資

料，依工務局規定之年限及

指定之座標系統、數值資料

檔格式，傳送至公共管線資

料庫；其資料有更新者，亦

同。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

辦理者，工務局得暫不核准

申請人申請設置架空管線

至申請人完成改善止。 

第十條  申請人應將所屬現有

及規劃設置之架空管線資

料，依新工處規定之年限及

指定之座標系統、數值資料

檔格式，傳送至公共管線資

料庫；其資料有更新者，亦

同。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

辦理者，新工處得暫不核准

申請人申請設置架空管線

至申請人完成改善止。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工務局，爰將新工處修正

為工務局。 

第十一條  工務局核發之許可

證，僅賦予架空管線之

施工許可。申請人或施

工廠商於施工期間，損

壞道路設施或致人民生

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

第十一條  新工處核發之許可

證，僅賦予架空管線之

施工許可。申請人或施

工廠商於施工期間，損

壞道路設施或致人民生

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工務局，爰將新工處修正

為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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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應依法負其責任。 

            前項情形，工務局

並得命其停止施工或廢

止許可證；必要時，得

命其拆除架空管線並回

復原狀。 

害者，應依法負其責任。 

            前項情形，新工處並

得命其停止施工或廢止

許可證；必要時，得命

其拆除架空管線並回復

原狀。 

第十二條  設置架空管線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設置位置垂直淨空

不得少於三公尺，

橫越道路垂直淨空

不得少於四點六公

尺。 

二、架空管線兩端均標

示申請人名稱及許

可證字號。 

三、排列整齊美觀，不

得懸垂、交錯或糾

結，橫越市區道路

時應以最短距離為

第十二條  設置架空管線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設置位置垂直淨空

不得少於三公尺，

橫越道路垂直淨空

不得少於四點六公

尺。 

二、架空管線兩端均標

示申請人名稱及許

可證字號。 

三、排列整齊美觀，不

得懸垂、交錯或糾

結，橫越市區道路

時應以最短距離為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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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之。 

第十三條  申請人對其設置之

架空管線應負管理維護

責任，如有傾斜、破損

或脫落等情形，應立即

修復或拆除。 

第十三條  申請人對其設置之

架空管線應負管理維護

責任，如有傾斜、破損

或脫落等情形，應立即

修復或拆除。 

未修正。 

第十四條  市區道路已完成共

同管道或纜線管路鋪設

之路段，不得申請新設

或增設架空管線。 

          前項路段之既有架

空管線設置者，應於收

到工務局通知之次日起

六個月內將架空管線拆

遷或移入共同管道或纜

線管路。但有正當理由

者，不在此限。 

         未能於前項規定期

限內完成拆遷或移入共

同管道或纜線管路者，

第十四條  市區道路已完成共

同管道或纜線管路鋪設

之路段，不得申請新設

或增設架空管線。 

          前項路段之既有架

空管線設置者，應於收

到新工處通知之次日起

六個月內將架空管線拆

遷或移入共同管道或纜

線管路。但有正當理由

者，不在此限。 

            未能於前項規定期

限內完成拆遷或移入共

同管道或纜線管路者，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工務局，爰將第二項所定

新工處修正為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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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期限屆至前附具理

由申請展延一次，展延

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 

得於期限屆至前附具理

由申請展延一次，展延

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 

第十五條  未依工務局核准圖

說設置架空管線，經工

務局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工務局

得廢止其許可證並逕行

拆除之，所需費用及所

生損害，均由申請人負

擔。 

第十五條  未依新工處核准圖

說設置架空管線，經新

工處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新工處

得廢止其許可證並逕行

拆除之，所需費用及所

生損害，均由申請人負

擔。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工務局，爰將新工處修正

為工務局。 

第十六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後

三年內，既有架空管線

設置者應檢具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文件，補行申

請許可。 

第十六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後

三年內，既有架空管線

設置者應檢具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文件，補行申

請許可。 

未修正。 

第十七條  未經申請許可擅自

設置架空管線或逾前條

規定期限未補行申請

者，應依工務局通知期

第十七條  未經申請許可擅自

設置架空管線或逾前條

規定期限未補行申請

者，應依新工處通知期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工務局，爰將新工處修正

為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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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補行申請或自行拆

除；逾期未依通知辦理

者，工務局得逕予強制

拆除，所需費用由設置

者負擔。 

限補行申請或自行拆

除；逾期未依通知辦理

者，新工處得逕予強制

拆除，所需費用由設置

者負擔。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年九月一日施

行。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

行。 

考量工務局及其所屬新工處之組

織規程及編制表於一百十年八月

三十日修正發布，依地方制度法

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自發布日

起第三日即一百十年九月一日生

效。是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

法規採全案修正者，其末條之修

正原則以新制（訂）定法規之方

式辦理，爰修正本條施行日期。 
 


